
福安市2011年新任教师公开招聘面试通知
根据省及我市2011年中小学、幼儿园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将我市新任教师公开招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面试

（一）面试对象的确定：
1、每个专业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至低分，以拟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数1：3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。

2、若同一专业最后一名成绩并列的，一并确定为面试对象。进入面试范围内的免面试对象，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直接聘用，余下的拟聘人数与进入面试人数按1：3的比例重新确定面试人选。

3、若网络报名后未参加笔试，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招考。
4、达不到规定比例的，按实有人数确定面试人选，没有竞争对象的考生面试成绩达70分及以上为合格。

5、在福安市学校支教或福安市籍的“三支一扶计划”毕业生，从面试报名人员中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面试人选。
6、进入面试范围内的考生放弃面试所余空额（以面试报名为准）可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顺序依次递补。
（二）面试内容
1、招聘中学、小学岗位教师面试为100分，面试采用公共题方式，面试内容为：教育法规和行政职业能力（即公共题），面试不提供复习教材。
2、招聘幼儿园岗位教师面试为100分，面试内容为：钢琴弹奏、舞蹈表演、歌曲清唱、主题绘画（各占25分）。

（三）教师考试总成绩计分办法

1、招聘中小学教师岗位考试总成绩按百分制计算，具体计分办法：考试总成绩=（笔试成绩÷150×100）×70%+面试成绩×30%。
2、招聘幼儿园教师岗位考试总成绩按百分制计算，具体计分办法：考试总成绩=（教育综合考试成绩÷150×100）×50%+面试成绩×50%。

3、笔试、面试成绩计算时均保持两位小数。
（四）面试组织
1、面试工作由市教育局、市人事局负责组织实施。面试考官组由7人组成，考官考前随机抽签产生，严格执行回避制度，并进行岗前培训。评分办法：考官当场评分，计分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办法计算。

2、考生面试顺序随机抽签确定。
二、聘用办法、体检和考核
（一）聘用办法：
1、按招聘计划数1：1比例，根据各报考专业考生笔试和面试总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择优确定体检考核人选。若考试总成绩出现并列时，按以下顺序依次优先聘用：福安籍（福安生源）、学历高（同等学历师范类优先）、笔试成绩较高、教师子女。
2、考生进行体检和考核时，若因体检或考核不合格，或考生因其他原因出现的岗位空缺，按照报考专业考生考试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名次递补。
（二）体检：体检标准参照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的体检标准。
（三）考核：考核工作由市人事局、教育局负责组织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新任教师面试入围人选请自行下载“福安市2011年新任教师面试报名表”（附件），并按表中的要求，持相关材料于2011年6月13日至2011年6月24日到福安市教育局人事股报名（正常上班时间。逾期不予补报，并视为放弃面试。），同时进行资格复审，复审合格方可参加面试。
（二）面试时间：初定7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（三）公开招聘教师的相关事宜均在福安市教育局网站（http://www.fajy.cn）和福安市人事人才网站（http://www.farsrc.cn）上公布，敬请关注，不另行通知。

四、组织机构

为确保教师招聘面试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福安市招聘教师工作领导小组成立面试工作组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。面试工作的解释权属于福安市招聘教师工作领导小组。
附件：福安市2011年新任教师面试报名表（附后）
福安市教育局           福安市人事局
二0一一年六月三日
福安市2011年新任教师面试报名表

报名编号：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

寸

相

片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教师资格种类及任教学科
	
	

	籍  贯
	
	入学前户籍所在地
	     省     市      县（市、区）
	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毕业时间
	

	是否普通全日制
	
	是否师范类专业
	
	 是否持有报到证 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身份证号
	

	是否“985工程”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
	
	是否“三支一扶”毕业生
	

	通讯地址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主要简历

（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学校学习，任何职务）
	

	报考单位
	福安市教育局所属学校
	报考
岗位
	
	是否同意

统一调配
	

	诚信声明：本人确认以上所填信息真实、准确。如有不实导致被取消录用资格，本人愿负全责。

考生签名（手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	资格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意事项：1、请考生认真、如实填写本表，随带相关证件、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到现场（福安市教育局人事股）确认； 

  2、随带证件有：身份证、常住户口簿、报到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教师资格证、1寸正面免冠同底近照3张，应届毕业生需提供就业推荐表；

3、应届毕业生若无法及时提供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教师资格证、报到证，但必须提供毕业学校出具的以上证件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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